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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至柳城高速公路建设
项目执行情况审计结果

（2021年5月31日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，自治区审

计厅派出审计组，自2020年9月7日至2020年10月30日，对广西桂

龙高速公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桂龙公司）负责建设的广西桂林

至柳城高速公路建设项目（以下简称桂柳路）财务收支与执行情

况进行了审计。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桂柳路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“六横七纵八支线”的重要

组成部分。项目起于桂林市临桂区柳南高速与包茂高速相交池

头互通，向西经永福、融安等县区，终点在融安县红岭村接三

江至柳州高速公路。项目批复路线全长 95.738公里，设计速度

100km/h，双向四车道，路基宽 26 米。全线共设桥梁 6634.05

米/31座，双洞隧道 32810米/16座，互通立交 7处，匝道收费

站 5处，服务区 2处、停车区 1 处及相应管理养护设施。2017

年 8 月 2 日，项目批复概算总投资额为 1,290,868.51 万元，于

2019年 6月 3日开工建设。

据桂龙公司项目财务报告反映，截至 2020年 8月 31 日，

桂柳路累计完成投资 310,673.21万元，其中：建安工程完成投

资 286,542.84万元，待摊投资完成 24,130.37万元。

二、审计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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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计结果表明，项目的基建审批手续基本完备，相关招投

标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要求。工程进

度款支付、计量资料基本完整、齐全，符合合同及有关规范要

求。桂龙公司制定了较为完整的工程管理和财务内部控制制度，

制度执行基本到位，项目建设管理总体良好，财务风险控制基

本有效，投资概算总体可控。

三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

部分耕地占补平衡指标未落实；合作公司未按投资协议约定

投入项目资本金；部分监理单位履职不到位；部分标段工程设计

变更手续不全；部分标段施工现场管理不规范；财务管理不规范

等。

四、审计建议

自治区审计厅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，向桂龙公司提出了

尽快完善项目报批程序、加强对参建单位履约行为的监督管理、

规范设计变更管理和加强施工现场管理、规范建设资金财务管

理严控各项开支、加强对征地拆迁资金的监管等审计建议。

五、被审计单位整改情况

桂龙公司根据审计报告提出的问题和审计建议进行了整改，

审计发现问题 6 个，除项目耕地占补平衡问题由相关政府逐步

落实之外，其余问题均已整改。具体整改结果由桂龙公司向社

会公告。

（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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